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庐阳区中小学研学
旅行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辖区各中小学：

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

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

2025 年 3 月 19 日

庐教体〔2025〕9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

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依据《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2016〕8

号）、《安徽省教育厅等 10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

施意见》（皖教基〔2018〕4 号）、《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严

格规范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通知》（皖教秘基〔2019〕47 号）、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

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皖教秘安〔2023〕27 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合肥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

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严格审批程序

1.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学校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本

学期研学旅行工作计划，要合理安排春秋两学期出行时间，错峰

出行，避免扎堆。研学工作计划报区教体局审批后逐步实施。区

教体局将综合全区计划统筹协调出行时段。未经审批的研学活动

一律不得开展。

2.按照“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工作机制，

学校提前 10 天向区教体局书面备案，提交行前备案材料（备案

表、致家长一封信、研学方案、安全预案），须由单位负责人签

名并加盖公章，备案同意后，方能组织实施。已经备案的研学活



动，不得擅自变更。

二、强化组织管理

1.研学范围原则上小学不出市，中学不出省。各校要合理安

排研学旅行学段和时间，原则上每个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就

学期间，各学段不少于一次研学旅行。一般应在学期中间正常教

学时间安排，原则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得安排。

2.研学旅行目的地优先选择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研

学基地。学校依据办学规模，确定 3-5 条不同主题、相对固定的

研学线路，并提前向区教体局报备。在合肥市以外安排的线路，

原则上三年内不得调换。

3.校长是学校研学旅行工作第一责任人。学校要明确相应的

部门和人员专门负责研学旅行工作，具体负责研学旅行课程开

发、主题确定、线路选择、组织管理、后勤保障及安全管理。并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校领导、中层干部、教师代表、

家长代表共同参与研学线路选择及课程规划。

4.学校要通过家委会、家长会、主题班会、信息化平台等多

种形式宣传研学旅行的意义及安排，其中《致家长一封信》需要

体现自愿原则、政策减免、具体线路及课程规划、时间安排、收

费明细、校内及区教体局咨询电话等内容。对因故不能参加研学

活动的学生，要妥善安排并告知家长。

三、深化课程建设

1.学校研学旅行应当坚持教育性、实践性、安全性、公益性



原则，充分体现安全第一、主题明确、研究性学习、旅行体验等

基本要素，使研学旅行成为主题突出、目的明确、要求具体、规

范有序、成效显著的校外教育活动。

2.学校要将研学旅行纳入校本课程，明确教育目标、研学内

容、实施环节、实现方式、过程管理、研学评价、成果凝练等。

活动前学校要设置任务单，并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将研学

实践教育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做到行中学、研中学，

避免“只游不学”或“只学不游”，确保学生“研有所得”。

3.要充分利用合肥“科里科气、文里文气”等优质资源，围

绕“科技科普、工业、红色、文化、生态、历史、农业、安全”

等主题，打造精品课程。鼓励各校结合实际，开发精品线路和课

程。

四、规范经费使用

1.学校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严格遵循非营利性原则，会同

有关部门合理确定价格，学校不得搭车收费。主动向学生家长公

布收费标准、范围、支出明细，接受家长监督。不得在收费中对

有疑问的学生和家长敷衍应付、态度蛮横、拒绝解释。

2.对贫困家庭学生要按规定予以减免费用。学校带队干部、

教师等管理人员参与研学实践发生的费用应由学校公用经费支

出，不得在学生交纳费用中列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发

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皖教秘财〔2023〕41 号）要求，研学旅



行费用由学校代收并根据实际支出进行结算。

五、筑牢安全防线

1.开展活动前，学校应制定活动方案和应急预案（须明确责

任分工，落实到具体岗位及责任人）。要安排人员对活动场所、

行进路线、交通工具、器材设备等情况进行考察或检查，对活动

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学校需按规定为师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等

专项保险。

2.学校要强化学生出行前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

防溺水、用电安全、文明礼仪等针对性教育，做到文明出行、安

全出行。学校须配备一定比例的校领导、教师、安全员（救护员）

等全程参加，加强学生活动管理，提高安全保障。

3.研学旅行车辆须从具备旅游、包车客运资质的企业中租

用，确保每一辆车五证一单(驾驶证、行驶证、从业资格证、道

路运输许可证、营运证、保险单)合格有效。出发前，学校需再

次核实车辆信息，注重司乘人员安全。学校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遇有高温、台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不得组织出行。

六、完善评价机制

1.研学旅行后，学校要因地制宜举办各种类型的展示、评选、

推介活动，以增强研学旅行的教育效果。要在充分尊重个性差异、

鼓励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成效进行科学评

价，将评价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普通高中学生纳入

学生学分认定和管理。



2.各校应系统梳理研学旅行实施成效，对合作旅行服务机构

及研学实践基地开展服务质量跟踪考评，形成动态反馈机制报送

至区文旅集团。通过建立“黑白名单”动态管理机制，深化考评

结果在资源配置、合作准入等领域的实践应用。

七、严明纪律要求

学校不得未经批准组织研学旅行活动或擅自变更活动地点。

任何人不得以打招呼等方式干预学校研学路线和课程的遴选工

作。学校不得违规搭车收费或在学生交纳的费用中列支带队人员

费用。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在研学旅行活动中谋取回扣、吃请

等不正当利益，不得组织松散、淡化课程意识，杜绝“游而不学”,

“游”“学”脱节。出现重大安全事件时，学校要第一时间报告，

不得瞒报漏报、迟报。对出现违规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通报一起;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置并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1.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存档材料

2.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计划表

3.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备案表

合肥市庐阳区教育体育局 2025 年 3 月 21 日印发



附件 1

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活动存档材料

1.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备案表

2.研学旅行活动方案

2.安全应急预案

3.学校与文旅集团签订的协议及确认单

4.定制研学线路及课程的过程性材料

5.《致家长的一封信》

6.家长回执

7.行前准备会（学生教育会、教师培训会、家长会等有主

题背景的实景图片等材料）

8.符合政策减免的学生材料

9.教师费用支出凭证

10.研学评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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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庐阳区中小学研学旅行计划表

序

号
学校 年级 人数 时间 时长 主题 地点或线路 填报时间 备注

备注：此表请于开学两周内报至局团委邮箱 lujiaotuand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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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庐阳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备案表

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研
学
时
间

天
数

目
的
地

主题
线
路

费
用

参
加
年
级

总人
数

交通工
具

带队
领导
职务

带队
领导
姓名

联
系
方
式

承接
旅行机

构

带队
教师
数

安
全
员

救
护
员

（学校主要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一式三份，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团委、法制安全科）各存档一份，提前 10
天报至区教体局，电子稿同步发至局团委邮箱 lujiaotuandui@163.com；2.单位及承接旅行
机构填写全称；目的地栏填写示例：长丰或三十岗等；主题栏填写示例：劳动、科技、红
色教育等；研学线路栏填写具体研学地点；交通工具栏填写乘坐客车须注明客运单位，乘
坐高铁需注明车次等；3.活动期间，带队领导、随行教师等需保持手机 24 小时畅通。


